
2,403

971

757

35

85

6

4

426

53

64

            －

2

636

219

206

9

26

1

            －

133

9

33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1,767

752

551

26

59

5

4

293

44

31

            －

2

37,018,412

16,785,818

9,856,842

1,043,017

1,857,490

69,553

13,701

5,748,031

756,544

845,099

            －

42,317

9,199,837

3,806,986

2,585,406

149,462

438,594

4,000

            －

1,684,952

165,477

364,96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27,818,575

12,978,832

7,271,436

893,555

1,418,896

65,553

13,701

4,063,079

591,067

480,139

            －

42,317

25

13

3

2

1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5

            －

1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7

5

1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1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18

8

2

2

1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4

            －

1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總 計

公用事業之員工
產業勞工及交通、

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立學校之員工
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之勞動者
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訓練者
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職業勞工

漁會之甲類會員

其他各業員工

僱用之員工(註2)
依法核發聘僱許可

(註2)
自願參加職保者

         0元    884,330元。  0人 ，遺屬年金含依勞工保險核付之職災死亡補償一次金2人     

中華民國112年 2月

10718-02-05

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

月 報 每月終了後45日內編報

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服務等工作者、研究計畫主持人僱用之研究助理、外僱船員及特別加保者。
2.職保類別「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」係指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(簡稱家事移工)，「自願參加職保者」包含本國籍勞工及外、陸、港、澳籍配偶從事家庭幫傭、家庭看護工及居家托育

註：1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、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，負數係收回案件所致。

中華民國112年 4月19日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（年金給付）—按給付種類及職保類別分

單位：人、元

給付種類 合 計 失 能 年 金 遺 屬 年 金

人 數 金 額 人 數 金 額 人 數 金 額首 發 首 發 首 發職保類別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料來源： 編製
填表說明：

3.失能年金含依勞工保險核付之職災失能補償一次金


